
 

天津市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现已届满，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

《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进行换届，提请名黄玕、刘军春、李小

龙、陈雪峰、桂海鸿、骆志鹏、林诗銮、吕品图、郑春美为第八届董

事会董事，其中林诗銮、吕品图、郑春美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。

上述董事候选人分别具备丰富的经营管理、船舶运输、金融财务、法

律等相关工作经验，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

的有关规定，提名方式合法有效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提名上述人员

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 

独立董事：杜斌国、周宝成、陈伟力、黄宇 

2014年7月11日 

     


